
本版问题由特约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崔瑶律师 王唯贤律师回答， 仅供参考。 金勇 整理

主持人语

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B4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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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违反公司规定
半年后可重新处罚吗

我在 2019 年违反公司考勤规定， 按照

公司要求是要被开除的， 但是当时人力部

门开出的处罚是罚款和检讨。 半年过去了，

公司上级集团人力资源巡查发现这个处罚，

现在集团的人力资源部可以因为这件事情

开除我吗？ 邢先生

【解答】

邢先生， 您好！ 既然您在半年前违反

公司规章制度已经被处罚过了， 我们认为

公司无权就同一事实重复作出处罚。 其次

也需要分析公司的考勤规定及程序是否合

规。 社会上有些公司基于维护公司的权益

考虑， 对于员工一次迟到早退也作出可辞

退的处罚制度， 该处罚明显过重； 也有些

公司虽制定了规章制度， 但其订立的程序

不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

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休

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

培训、 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

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

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

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

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

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 工会或者职工认为

不适当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 通过协

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

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

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动者。

名下的车被单位收回
出了车祸该由谁担责

2012 年公司老板出钱买了一辆奥拓

车， 口头约定给我专车使用， 同时说为公

司服务 2 年后车子给我， 所以用我的名字

上的牌照并办理相关手续， 所有车辆费用

公司报销。 2015 年由于老板拖欠几个月工

资， 我于当年 5 月向老板提出辞职， 并很

快办理完交接手续， 老板私自从我办公桌

上拿走车钥匙开走了车。

2015 年 12 月底有人打电话通知我车

子撞人了 ， 我以为是骗子 ， 没有理会 。

2016 年接到法院通知才知道是真的， 打电

话给原公司老板， 对方说会处理好， 因此

我便一直等他通知。 结果 2018 年接到执行

通知说我成了失信人， 因为我作为车主，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没有履行赔付义务， 要

强制执行。 2019 年 3 月， 我只能找人借钱

还了十几万元的事故款。

现在车子不知道在哪里，我让人帮忙查

了下，有几十条违章没有处理，打原公司老

板电话已经无法联系。 现在我想把车辆报

废，但是找不到车，同时想要司机赔偿相关

的费用，把车辆的事情处理干净。 请问我该

如何做呢？ 曹先生

【解答】

曹先生， 您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 因租赁、 借用等

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 由机动车使用

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据

此， 奥拓车虽登记在您名下， 但实际使用

人并非您， 您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

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但既然您已经赔付了，

建议您及时向实际使用人追索， 对于实际

使用人的身份及车辆所在， 建议您至事故

发生地的派出所询问。

业主更换阳台玻璃护栏
是否要签责任承诺书？

我是一名小区业主，家里阳台（8楼）玻

璃护栏自爆后需要更换，报告物业后，物业

说找不到维修单位，我通过朋友关系找到私

人更换。 物业催我签订业主自行维修承诺

书，目的是把责任推给业主。 之前问他们那

个玻璃是怎样的？ 原来是什么公司承建的？

一问三不知，总说不知道，找不到公司之类。

我找到了小公司来承接这个业务，可又不符

合专业维修资质。 打过很多电话，大公司不

管这种小问题，小公司又没有资质，护栏又

不能长期不维修， 怕玻璃掉下去伤及无辜。

究竟要怎样才能合理、 相对公平地处理此

事？ 项先生

【解答】

项先生， 您好！ 如果您的房屋系从房

地产开发企业处购买的商品房， 根据 《商

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规定， 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当对所售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买卖双方应当在合同中就保修范围、 保修

期限、 保修责任等内容做出约定。 保修期

从交付之日起计算， 且保修期限不得低于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质量

保修书约定保修期的存续期； 存续期少于

规定中确定的最低保修期限的， 保修期不

得低于规定中确定的最低保修期限。 在保

修期限内发生的属于保修范围的质量问题，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履行保修义务， 并对

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因不可抗力或

者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 房地产开发企业

不承担责任。 当然， 对于超过保修期的损

坏责任， 只能由您自行承担。

小区物业收取广告费
业主要求公示合理吗

我家所在的小区物业与广告公司之间

签订 “广告合同”， 然后在小区所属的楼上

安装广告牌。 此外， 物业还有包括电梯广

告在内的多种广告收入。 请问， 物业用小

区资源接广告需要向业主公示吗？ 业主是

否有权要求物业提供广告费收入流水或发

票？ 刘先生

【解答】

刘先生， 您好！ 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

规定，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用设施设备

进行经营的， 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 业主

大会、 物业服务企业的同意后， 按照规定

办理有关手续， 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

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 也可以按照业主大

会的决定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规定，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

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 对专有部分以

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对于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 公用设

施和物业服务用房， 属于业主共有。 据此，

小区的楼上外墙属于业主共有， 对于该部

分因安装广告牌的经营行为应当依据规定

及小区制度征得相关业主、 业主大会的同

意， 并依照规定办理手续而对于该经营所

取得的收益， 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应当定

期向业主公示收益金额， 且业主作为建筑

物的共有权利人， 对于涉及建筑物共有权

利的有关情况和资料有权行使法律赋予的

知情权， 即有权要求物业公示及提供相关

流水或发票。

原股东其他公司欠税
企业受牵连无法经营

我所在的甲公司原股东、法人和财务负

责人为黎某。后来黎某将甲公司股份全转卖

给侯某，侯某成为甲公司大股东、法人，财务

负责人公司章程约定是王某。公司完成了章

程变更、营业执照变更。但一周后去税务局，

由于黎某的乙公司未按时交税，被加入了征

信黑名单， 不予办理财务负责人变更手续，

同时， 也不予办理甲公司网上财税申报业

务。又过一段时间，因为乙公司的上述原因，

甲公司的银行账户被冻结。现在导致甲公司

无法经营了。 乙公司所在地税务部门表示，

必须等黎某处理了乙公司的欠税问题，才能

解除甲公司受到的关联影响。我们现在的沟

通结果是，乙公司所在地税务部门要求我们

督促黎某去处理乙公司的欠税业务。请问甲

公司是否有此法定义务？ 假如黎某不去处

理，甲公司还能经营吗？ 甲公司停止经营的

损失和责任该谁承担？ 马女士

【解答】

马女士， 您好！ 首先， 对于漏税和逃

税行为， 补缴税收本就是一家企业应尽的

义务。 但乙公司的补缴义务是否属于甲公

司， 应视两家公司之间的关系而定。 其次，

如果黎某不去处理， 甲公司即便可以继续

经营， 但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比如银行账

户冻结导致资金无法正常流转， 因受到牵

连被列入黑名单， 使得公司声誉受损， 从

而间接影响经营。 第三， 对于甲公司停止

经营的损失和责任由谁承担？ 我们认为侯

某可以基于股权转让合同向黎某主张违约

责任， 或在补缴税收后向黎某追溯， 如相

关情形符合法定解除或约定解除合同的条

件， 也可以提出合同解除， 并要求黎某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男孩骑车被女孩推倒

多处受伤该如何维权

【律师说法】

上海想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崔瑶律师分析

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规

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

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

崔瑶律师表示， 小杨弟弟在骑车时， 被同

龄小女孩推了一下摔倒导致损伤， 小女孩的行

为具有过错， 且该过错与小杨弟弟受伤之间具

有一定因果关系， 因此小女孩的监护人应当承

担侵权赔偿责任。 但鉴于小杨弟弟年龄未达到

法定骑自行车的年龄， 违法骑自行车也具有一

定过错， 故可以减轻小女孩的部分责任。

对于小杨该怎么帮助弟弟维权， 崔瑶律师

建议， 作为未成年人遇到这类受伤事情， 可以

向周边人员求助， 拨打报警电话， 及时固定有

关证据， 受伤也能尽快得到治疗。 同时也建议

遇到此类事情可以先告知家中成年亲属， 寻求

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若小杨与小女孩父母自行

协商不成，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小女孩监

护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事由】

因父母在外地打工， 未满 16岁的小杨与 10

岁的弟弟在老家相依为命。 前段时间， 弟弟与

朋友们在小巷里骑自行车玩耍， 骑行中看到前

方还有其他小朋友， 弟弟当时以脚着地想避让，

却被旁边一个同龄的小女孩从侧面推了一把，

失去重心后弟弟摔倒在地， 腿部多处擦伤， 自

行车龙头也摔坏了。

小杨看到弟弟受伤后， 就带着弟弟去找女

孩的父母理论。 女孩家长询问孩子后得到的确

是完全不同的答案， 反而斥责小杨弟弟诬告。

尽管有当时同行的其他孩子作证， 但女孩家长

完全不予理会。

小杨发现事发地并没有监控， 除了弟弟和

朋友们的说辞外， 并没有其他证据， 但对方家

长倒打一耙的行为实在让其无法接受， 想知道

该如何才能替弟弟维权。

□记者 金勇

10 岁的男孩在巷子里骑车， 被一个同龄女
孩推倒， 导致腿部多处皮肉伤， 自行车也摔坏

了。 男孩的姐姐小杨带着受伤的弟弟去找对方
家长评理， 却反被斥责诬告。 尽管有当时一起

玩耍的小孩子作证， 但女孩家长依然不予理会，

始终强调是男孩自己摔的， 与自家孩子无关 。

由于事发地并没有监控， 小杨不知该如何才能

固定证据， 帮弟弟维权。

律师分析认为， 10 岁男孩在骑车时， 被同

龄小女孩推了一下摔倒导致损伤， 小女孩的行
为具有过错， 且该过错与男孩受伤之间具有一

定因果关系， 因此小女孩的监护人应当承担侵

权赔偿责任。 但鉴于男孩未达到法定骑自行车

的年龄， 也具有一定过错， 可以减轻小女孩的

部分责任。 作为未成年人遇到这类受伤事情 ，

可以向周边人员求助， 拨打报警电话， 及时固

定有关证据， 也能尽快得到治疗。 若与小女孩
父母自行协商不成，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

小女孩监护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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